渣盆喷涂料承包招标统一技术要求

渣盆喷涂料承包招标统一技术要求如下：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承包方（以下简称乙方）

一、承包方式及范围

1、乙方负责提供喷涂用原材料；

2、乙方负责提供喷涂用所有设备及工器具；

3、乙方负责配备喷涂用人员并保证24小时现场作业；

4、乙方负责对甲方倒渣用渣盆、连铸铸余渣盆进行喷涂；

5、乙方所提供的渣盆喷涂料须完全符合国家相关产品质量、环保等管理要求；

6、乙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证甲方正常生产所用的经喷涂后渣盆的数量；

7、乙方人员必须遵守并落实甲方的生产指挥、厂规厂纪、安全规程；

8、因渣盆喷涂料质量或乙方工艺操作失误、喷涂问题造成安全、设备等事故的，乙方须负责赔偿对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二、承包价格

采取吨钢承包的方式，钢产量为连铸合格铸坯产量；承包价格为   元/吨钢（承包价包含喷涂料、设备费、设备维护费、人工费用、13%增值税等相关费用）。

三、考核办法

1、由于渣罐未及时喷涂从而发生粘盆的，由乙方负责处理并考核乙方200元/次，后果严重的造成渣罐、渣盆报废的，乙方负责按照成本价进行赔偿；

2、由于乙方翻盆不及时造成渣盆粘盆的，由乙方负责处理并考核乙方200元/次，后果严重的造成渣罐、渣盆报废的，乙方负责按照成本单价进行赔偿；

3、因渣盆喷涂料质量或乙方人员操作问题造成粘渣盆的，一次考核乙方500元；

4、由于喷涂不及时或翻盆不畅等乙方原因影响生产节奏，造成等盆现象发生的，按照每分钟200元进行考核；

5、所有甲方对乙方的考核在月底结算中兑现。

四、结算办法

1. 每月初甲方统计上月连铸合格铸坯量和各种考核，计算出实际结算金额，经与乙方共同确认无误后报炉料部，炉料部通知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

2. 付款等事宜依照商务合同约定。

五、其它

1、乙方在承包过程中因技术等问题不能适应甲方生产，甲方有权终止承包合同；

2、甲乙任何一方如终止协议，必须提前30天通知对方，经对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协议，并办理交接清算手续，未经对方同意即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必须赔偿对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